关于征询南京市2025年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调查项目报价的邀请函

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提升南京市公众对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满意度，我办拟采购南京市2025年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调查项目。

项目要求：了解公众对2025年全市大气环境、水环境、噪声治理、生态环境安全、生态环境规划建设方面的满意情况以及对全市年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知晓情况，为我市下一阶段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具体要求如下：

1.总体指标分析：从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总体满意情况、各板块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情况和各分项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调研和分析。

2.分项指标分析：从空气环境、水环境、土壤质量、噪声治理、油烟和异味治理、“房前屋后”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治理、南京市2025年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知晓情况、获取环境状况相关信息的渠道、市民的意见及建议等方面进行调查、调研和分析。

3.调查对象：

（1）根据《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精神，在全市12个行政区抽取不少于1320户居民家庭样本（每个行政区调查样本不少于110份），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

（2）对抽中户中18-65周岁的人员进行上门访问调查，问卷调查人员应涵盖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等情况，充分体现代表性。

4.调查人员：要求项目团队配备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技术人员不少于4人，其中环境工程或化学工程等相关专业工程师不少于3人，且具备类似项目经验不少于2年。

5.调查问卷要求：

（1）全面了解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生态人居、生态经济发展、生态文明教育、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相关领域的评价和满意度水平。

（2）全面了解公众对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创建活动以及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等生态文明建设活动的参与程度。

（3）根据目前生态环境现状与公众期望之间的差距，对政府、对生态环保工作提出参考性建议。

6.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按采购需求完成全部服务内容。

实施期限：2025年12月—2026年3月。

提交时间：截止到2025年10月28日17时。

评价方式：本项目最高控制价7.27万元，超过最高控制价的为无效报价。本项目的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100分，其中价格标权数40％，商务技术标权数60％。在满足文件要求的前提下，对每个有效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分别进行综合评分并汇总。综合得分最高者为第一名，依次类推确定得分排名顺序，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人。若出现二家供应商并列最高分，则确定其中报价较低者为第一成交候选人。若出现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放弃中选，或不能按磋商文件规定签订合同等原因取消中选资格，则按排名顺序依次确定其后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人或重新磋商。经比价结果确定后，我方通知中标单位前来签订合同。
提交成果：编制《2025年南京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调查报告》（纸质件2份+电子版）。

现请贵单位对照上述工作内容给予报价，并提交响应性文件。报价单直接送达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59号新城大厦E座1619办公室。联系人：殷琪；联系电话：025-83630849、13585152045。
附件：评分细则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和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南京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10月16日

附件
评分细则

（一）价格标评分（分值40分）（小数点后面保留两位）

	序号
	评审因素
	分值
	评分说明

	1
	最终响应报价
	40分
	1.根据财政部令第87号文件规定，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磋商报价最低的报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40分。报价为一次性报价，不得改变。
2.其他供应商的磋商报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价格权值×100。


（二）技术商务评分（分值60分）
	序号
	评标项目
	评审内容
	分值

	1
	服务方案
（36分）
	对本项目需求的理解：
根据各供应商对本项目需求的理解阐述进行综合评审。
对本项目需求的理解深入全面，完全贴合项目需要，具有很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可操作性强的得6分；
对本项目需求的理解有瑕疵，基本满足项目需要，科学性和合理性尚可，基本具有可操作性的得3分；
对本项目需求的理解不深入全面，不能满足项目需要，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没有可操作性的得1分。
未提供者得0分。。
	6分

	
	
	针对本项目的总体方案：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总体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初步框架、思路理念、调查步骤及各阶段调研内容、进度计划安排等进行综合评审。
方案内容齐全、结构完整，具有很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可操作性强的得10分；
方案具有很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可操作性强，但内容不够完整齐全的得6分；
方案内容齐全、结构完整，但可操作性不强的得4分；

方案内容有重大缺失、结构不够完整，没有可操作性的得2分。
未提供者得0分。
	10分

	
	
	针对本项目的调研方法和调研数据汇总整合分析方案：
对各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调研方法和数据汇总整合分析方案进行综合评审。
方案内容齐全、结构完整，具有很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可操作性强的得5分；
方案具有很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可操作性强，但内容不够完整齐全的得3分；
方案内容齐全、结构完整，但可操作性不强的得2分；

方案内容有重大缺失、结构不够完整，没有可操作性的得1分。
未提供者得0分
	5分

	
	
	针对本项目的重点、难点分析及应对策略：
根据供应商对本项目的重点、难点分析及应对策略的阐述进行综合评审。
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深入准确，应对策略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得5分；
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深入准确，应对策略尚可、基本具有可操作性的得3分；
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的准确性、应对策略、可操作性均有瑕疵的得2分；
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笼统，应对策略缺乏、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得1分。
未提供者得0分。
	5分

	
	
	针对本项目的质量、进度保证措施：
根据各供应商提供的质量、进度保证措施进行综合评审。
内容完整，具体措施合理、完整，思路清晰的得5分；具体措施合理、完整，思路清晰，但内容欠缺的得3分；内容笼统，具体措施不合理的得1分；未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5分

	
	
	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承诺：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承诺（人员增补承诺、廉洁承诺、保密承诺、提交成果形式承诺、完成时限承诺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审。
服务承诺具体全面，切实可行，针对性强的得5分；
服务承诺切实可行，针对性强，但完整性欠缺的得3分；
服务承诺笼统模糊，缺乏可行性和针对性的得1分；
未提供的得0分。
	5分

	2
	拟派本项目人员配备（10分）
（15分）
	项目负责人：
对各供应商拟派项目负责人的专业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类似项目从业经历等情况进行评审。
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得5分；

专业技术能力欠缺、管理能力不足、缺乏经验的得3分；

须提供项目负责人近3个月的缴纳社保证明材料。

未提供的不得分。
	5分

	
	
	项目组成员（除项目负责人）：
对各供应商投入本项目的技术人员配置、技术能力、相关经验等情况进行评审。
专业人员投入充足、各岗位人员配置合理、专业技术能力强、相关经验丰富的得5分；

专业人员投入充足、各岗位人员配置合理、专业技术能力强、相关经验不够丰富的得3分；
专业人员投入充足、各岗位人员配置合理、专业技术能力不足、相关经验不够丰富的得2分；

投入人员配置不合理、专业技术能力不足、缺乏相关经验的得1分；

须提供项目负责人近3个月的缴纳社保证明材料。

未提供材料的不得分。
	5分

	3
	类似业绩（9分）
	近两年（2023年1月至今）供应商提供3个类似业绩，每个类似业绩得3分，此项最多得9分，须提供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材料（所提供的合同可以不牵涉到金额等相关商业机密信息，但必须提供合同双方签署页及关键页）。
	9分

	4
	履约能力（5分）
	根据供应商编制与本项目类似成果报告的专业能力、社会信誉、内控体系、获奖情况等进行综合评审（需提供与本项目类似的成果资料复印件等材料）。
编制成果报告的专业能力强，社会信誉优秀，内控体系完善的得5分；
编制成果报告的专业能力强，社会信誉优秀，内控体系不够完善的得3分；
编制成果报告的专业能力不强，内控体系缺乏，社会信誉不良的得1分。
	5分

	总分
	60分


注：以上各项评分内容，如供应商未提供相对应内容，磋商评审小组不受最低评分标准限制，可予以零分计算。
